
律政司司長談二○一六年立法會選舉事宜（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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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八月八日）出

發前往澳洲訪問前，與傳媒的談話內容： 

 

律政司司長：各位傳媒朋友早晨。 

 

記者：有關立法會選舉的提名，有些候選人、參選人的提名不

獲接納，因為有些不獲接納的參選人說會去法院，即選舉呈請，

甚至日後可能有司法覆核⋯⋯（有關人大釋法） 

 

律政司司長：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可以在香港自己的司法系

統裏處理，所以在律政司的立場，我們不會要求人大常委作出

釋法。 

 

記者：但梁天琦今年一月在新界東立法會補選時已經說他對於

「港獨」絕不會否定，但為甚麼以前說「港獨」就讓他選，現

在就不讓他選？ 

 



律政司司長：也許我重申幾點，情況我以前已說過。第一，「港

獨」或鼓吹「港獨」的行為與《基本法》和香港的憲制地位絕

對不符合；第二就是《基本法》裏亦說得很清楚，就是所有立

法會議員在就任時要宣誓擁護《基本法》，因此如果有一名候

選人的政綱鼓吹「港獨」的話，即使他當選，根據《基本法》，

他也不可能作宣誓；第三就是在選舉主任方面，根據法例，他

們有權力，而且有法律上的責任作出決定，就是候選人是否符

合有效提名的要求，這並不是簽了某個名就可以完全符合，這

點是很清晰。雖然我明白社會上有不同的意見，但大家亦可以

看到，亦有意見支持政府這個做法。最後，在選舉主任決定某

個人是否提名有效時，我們以前也說得很清楚，他要看了全部

這個人的主張，亦在看他的主張的時候，也不會只看一些單詞。

很可能某些人在某些場合確實有說過「港獨」這字眼，但我們

要看上文下理，我們不能說只是他有說過「港獨」，因此他就

是鼓吹「港獨」，或是以「港獨」作為他的政綱。 

 

  另外，剛才這位傳媒朋友提過，梁天琦先生這件事，其實

我們以前也說過，當時我們亦有審視補選時梁先生的政綱，我

們認為當時他沒清晰主張「港獨」。大家也可以看七月二十三



日在回應選舉主任的電郵時，他開的一個記者招待會，梁先生

自己親口說過，補選當時的情況和這次參選立法會很不同。最

後，我也藉這個機會跟大家說一說、向公眾說一說，我留意到

最近不同人士無論在網上的虛擬世界也好，或者用其他方法也

好，向這些選舉主任發洩他們的不滿，甚至作出一些可能違法

的行為，包括一些可能構成刑事恐嚇或其他方面刑事罪行的行

為，我也希望在此呼籲，我明白大家可能對某一些選舉主任的

決定有不同意見、有一些反應，但香港一直是個法治社會，若

大家重視法治，即使有不同意見，也不應該透過一些可能涉及

刑事行為的方式去表達大家的意見。香港有一個良好有效的司

法系統，有不同意見、有爭的話，最後我們應該用一個合法

的途徑解決，而不是用一些可能涉及違法的行為。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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